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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企畫 /服儀解禁－撕掉制服底下的性別標籤

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任首日，教育
部召開記者會宣示學校不得以服儀作為懲
處學生的理由。並公布「高級中等學校訂
定學生服裝儀容之原則」於新聞稿中提及
以下幾點：

 
1. 除重要活動、體育課及實習（驗）課，
可規定學生穿著特定服裝之外，學生可
選擇合宜混合穿著制服、運動服及「學
校認可」之其他服裝。

 

2. 且各校必須按校園民主、
校務會議等合法程序去訂定學
生服儀規定。

 

3. 如果學生違反服儀規定，學
校不得懲處（記過、警告）學
生，惟得視其情節，施以適當
的輔導管教措施。 

 

4. 新增「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
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。」

蘇廷瑋
臺中市兒少代表總召、衛福部中央兒少代表總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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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而 隨 著 時 間 到 了 2020 年，「 高 級
中 等 學 校 訂 定 學 生 服 裝 儀 容 之 原 則 」， 本
以為能夠大幅度降低服儀相關不合理的規
範，卻時有耳聞因服儀產生的師生衝突，其
中 有 下 幾 種 不 合 理 之 樣 態 依 然 層 出 不 窮： 

1. 學生不得混穿學校認可之服裝。
 2. 許多學校依然會限制學生髮型及裙裝，

且會依照生理性別限制頭髮長度以及服儀
之穿著。

 3. 學生不得依個人對天氣之感受，選擇長袖
或短袖，甚至更有耳聞部分學校會限制學生
穿戴保暖相關配件。

4. 部分高中職施以「轉彎處罰」，違反規定
先施以愛校服務，再以未參加或服務時數不
夠等理由記過。國教署也於去年與署長有約
時回應學生代表，此舉係因間接因學生違反
服儀規定的處罰，未採取適當之管教措施，
實為錯誤之樣態。

 5. 未依相關規定舉辦公聽會等方式，循民主
之程序訂定相關服儀規範。

「以 『學生學習權』取代『國家教育
權』， 教育的主體要回歸到學生身上。」是
潘 文 忠 部 長 上 任 時 所 宣 示 的 理 念， 教 育 部
（2016）對高中生服儀的政策，希望能回應
「學生為教育主體」的教育理念。而依照發
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青少年正處於尋找自
我的階段。當今世界教育的潮流，鼓勵青少
年要做一個有想法、有創意的人，服儀開放，
就是要給他們一個探索、展現自我的機會。
再從核心能力的角度來看，經濟合作發展組
織（OECD）提出衝突管理、自主管理和自主
學習等三大核心能力，服儀屬於自主管理的
範疇，透過「做中學」，可以讓學生學習如
何做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。 1

然而現況並非如此。四年來，多數學校
仍透過開立勞動服務等方式，對學生違反服
儀規定進行「繞道處罰」，使得學生無法感
受到「服儀解禁」、「學生自主」的政策美意。

今年 3月教育部首次於「行政院兒少權
利與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」，提出新版《學生
服裝儀容之原則》，除了修改「高級中等學校
學生服儀規定原則」，同時將國中、國小一併
列入此次服儀解禁之範圍。學校未來也將不得
繞道處罰，學生也希望此次教育部能下定決
心，確實檢視各校推行狀況，不希望重演四年
前的狀況。 

1教育部(2016年 8月 18日)。教育部發布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之原則【即時新聞】。
    取自 https://www.edu.tw/News_Content.aspx?n=9E7AC85F1954DDA8&s=CA82201D52EFE6F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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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草案內容有以下幾點重大修改，以下條列表示：
 
1. 例行性服儀委員會（每三年至少一次）。

2. 明定學生代表應占校內服儀委員會三分之一，並以民主參與方式訂定規定。

3. 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，僅得採取本點列舉之輔導或管教措施（指正向管教措施、口

      頭糾正、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、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、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），不得加以懲處

     不得採取要求從事公共服務此種管教措施。

4. 天氣寒冷時學生仍應以校內規定穿著，但可在校服內外加穿保暖衣物。

5. 明訂國中小學生服儀規範原則，將高中服儀解禁政策延伸至國中小。

師大附中�者�現場 ( 記者會工作組提供 )

特別企畫 / 服儀解禁－撕掉制服底下的性別標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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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當時依然只存在草案階段，為避免行政院院會確定公布前被相關團體施
壓，因此臺中市兒少代表、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等團體於草案公布當晚隨即發起連
署，希望透過連署表達學生和青年兒少對於這份草案的期待，而隨著連署的傳播，
迅速獲得激烈響應，顯見學生對於服儀議題的重視與關切，引起學生社群廣泛討
論，致使連署發起團體臺中兒少代表與高雄學生民主聯盟，以及臺灣青年民主協
會、人本教育基金會、臺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等民間協力團體，在剩不到
四天的時間決定於 3月 29日上午共同於臺北、高雄兩地同步舉行「呼籲教育部
服儀實質解禁」記者會，在國教署說明會召開前，號召學生一起站出來，關注自
身權益。 

行政院兒權會在教育部提出服儀草案隔日，臺中市兒少代表總召蘇廷瑋、
兒少代表賴昱達旋即開始設想開記者會的可能性，在諮詢完相關議題工作者後，
便開始集結學生，準備召開記者會，而在過程中，高雄學生民主聯盟發起人葉柏
廷，因記者會在臺北，北上來所費不貲，因此決定自己在高雄辦一場，造就了此
次南北學生記者會的樣態。對於我們而言，今天是我們人生第一次舉辦記會，更
是少數的一場由高中生發起，學生主導的記者會。在籌備過程中透過很多倡議者、
NGO 工作者的幫助，我們在短短四日完成了記者會流程規劃、連署、立委聯繫、
採訪通知、新聞稿等工作。 

在這短短不到四天的籌備時間，我們一一的打給不同立委辦公室，想口號、
製作手板，最後在四天內蒐集到 3000份左右的學生連署、12個立委的連署書，
還有范雲、邱臣遠兩位委員到場發言，對於我們而言，都帶給我們人生很不同的
經驗。在記者會上，我們除了表達出對於「服儀解禁」的五大訴求，也表示近年
來學生的處境確實有相對改善，但實在太慢了，國家應考慮進一步立法徹底落實
學生的人權保障。學校藉違反服裝儀容名義，要求學生每節下課罰站、未到者記
警告，或者是扣班級生活秩序分數，連續幾個禮拜後三名記過的連坐法……等，
藉由繞道處罰的性質使教育部的「服儀解禁」美意名存實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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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服儀解禁」是臺灣學生人權進展上非常重要的一步，我們要呼籲教育部別怕學校無法迎
接進步，教育部必須堅定進步方向，學校不應再以特別的權力關係侵犯學生人權、身體自主、
人格發展與表現的自由，我們認為教育部除了應該更明確規範學校、教師不得使用任何對學生
不利益之方式進行糾正，包含學校應不得限制學生妝容，也應該在草案修正中一併納入，且針
對服儀原則中仍有「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」仍舊依然維持處罰的樣態，「透過大量文字抄寫與
拘束學生身體自由，可能涉及有辱人格的歧視問題，反更難掌握比例原則且易引發爭議，而除
了上述所提及之改善建議，我們更是明確的要求教育部應善盡監督之角色，避免新規定淪為各
校回收桶裡的廢紙。 

 
記者會當中，發起團體與協力團體共同將連署書及訴求內容遞交給國教署，也希望將學

生的聲音傳達給教育部，呼籲教育部能盡速落實服儀解禁，回應學生訴求，會後也特別安排
「街頭公民論壇」，讓當天 20 幾位到場的國高中生都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，分享自己在
校內遇到的學權問題。比起在大人們面前的公聽會、說明會，採用輕鬆的討論氛圍，或許這
樣的諮詢管道才是對於兒少友善，可以讓兒少自在表達的發聲環境。

�者����「街頭��論�」（�者�工作小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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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次行動之後，立法院法制局更針對教育部國教署近日公布新的「高級中等學校服儀原
則草案」，公布最新研析報告，報告中提及「服儀規範」涉及憲法第 11條保障的表意自由的
限制，以及憲法第 22條保障的一般行為自由的剝奪，若要對其進行限制或規範，須以法律位
階或有明確法律授權才得為之，且須符合比例原則、授權明確原則，並於報告中直言教育部相
關規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，應將相關規範以法律的方式明訂，而非透過
教育部及各校自行訂定，否則將過度干預憲法所保障學生的基本權利，且認為草案中刪除被學
生詬病許久的輔導管教措施中的「公共服務」，固然已有改進，然而仍規範相當多之懲戒方式
包含「書面自省及靜坐反省」，報告中也建議相關規定應一併刪除。

�生自主串�，呼籲���服儀��解�。（�者�工作小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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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署相關資訊
 
學生連署：3191 份（48小時）
連署立委：范雲 ( 民 )、洪申翰 ( 民 )、鍾佳濱 ( 民 )、賴香伶 ( 眾 )、蔡壁如 ( 眾 )、張其祿 ( 眾 )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虹安 ( 眾 )、邱臣遠 ( 眾 )、邱顯智 ( 時 )、王婉諭 ( 時 )、陳椒華 ( 時 )、林昶佐 ( 無 )，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 12 位
發起團體：  臺中市兒少代表、高雄學生民主聯盟、全國中學學生權益研究會 
協力團體：  臺灣青年民主協會、人本教育基金會、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、桃園市高中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聯合會、臺中二中學生會、臺灣學論議題論壇、彰師好公民、中一中學生評議委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員會、成功高中代聯會、台灣學權意識倡議組織、台灣在家自學聯盟、板橋高中學生
                      議會、工具青年陣線、高雄文山高中學生會、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 

連署內容之五大訴求

一、肯定教育部新訂服裝儀容原則修正大方向，並應立即施行
二、教育部應明確限定輔導管教措施之態樣，避免學校不當處分
三、確實監督各校落實情形，並積極處理不當作為
四、應全面檢視校級會議學生代表保障，避免淪學生為橡皮圖章
五、國小服儀制定也應納入學生意見，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


